
证券代码:600418� � �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公告编号:2013-042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１１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

先按

５％

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

即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４５

元

，

股权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

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ＱＦＩＩ

每股派

０．０９９

元

；

对于机构投资者

，

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

自行缴纳

，

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

实际派发现金

股息为税前每股

０．１１

元

。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二）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

１

，

２８４

，

９０５

，

８２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１

元（含税），

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

５％

税

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即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４５

元，股权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ＱＦＩＩ

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９

元；对于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

１０

股

１．１

元。 共计派发股利

１４１

，

３３９

，

６４０．８６

元。

公司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受利润分配。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

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

（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

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暂

减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５％

。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照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

０．０９９

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对于机构投资者， 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股

０．１１

元。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其余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

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

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１７６

号江淮汽车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０５５１－６２２９６８３５

传真：

０５５１－６２２９６８３７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000513、200513� � �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B� � � �公告编号:2013-38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

是

√

否

二、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９５

，

７２１

，

８５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人民币

５．００

元（含税）。

根据国家相关税法规定，实施代扣代缴所得税后派发金额如下：

１

、

Ａ

股股东中，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４．５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４．７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

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７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５

元；

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２

、

Ｂ

股股东中，非居民企业股东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４．５０

元，境内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４．７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

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详见上述注解）。

根据规定，

Ｂ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

＝１

：

０．７９６７

）折合港

币兑付。

未来代扣

Ｂ

股境内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亦按上述汇率折算。

３

、特别说明：因本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

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１９９４

］

２０

号）的有关规定，境外个人股东可暂免缴纳红利所得税。

股东可在办理网络服务身份验证手续后，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ｏｍ．ｃｎ

）查询其缴纳红利所得税涉及的持有期限、股份持有变动记录等明细

信息，也可通过拨打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热线电话（

４００８－０５８－０５８

），咨询红利税

政策有关问题。

三、分红派息日期

１

、

Ａ

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２

、

Ｂ

股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Ｂ

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Ｂ

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Ａ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

Ｂ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

资金账户。 如果

Ｂ

股股东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

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７０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３９１

广州市保科力贸易公司

３ ０８＊＊＊＊＊８７３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六、其他事项说明

１

、

Ｂ

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股东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

的情况，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

况属实后本公司可协助其与本地主管税务机关沟通返还所扣税款。

２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完成后，公司实施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

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方案中所约定的现金选择权行权价

将调整为

２９．０９

港元

／

股。

有关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及挂牌交易方案之详情，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方案文件。

七、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地址：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丽珠大厦（邮编：

５１９０２０

）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８１３５８３９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６－８８９１０７０

八、备查文件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000710� � � �证券简称：天兴仪表 公告编号：2013-019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四川地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

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3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15

：

00-17

：

00

参加四川地区

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当天内容将围绕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

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

"

一对多

"

形式的沟通与交流。 同

时，

7

月

17

日

-7

月

25

日期间，将作为

2013

年我公司董秘值班周，在此期间公司将通过投资者关

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dqhd/sichuan/

）在线及时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

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四川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

//irm.p5w.net/dqhd/sichuan/

），参与公司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

有：公司财务总监马于前先生、董事会秘书叶秀松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002023� � � �证券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2013-041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次公司股权质押情况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7

月

11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李再春先生通知：李再春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8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1.2764%

）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用于融资。 本次股权质押登记手续于

2013

年

7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2013

年

7

月

8

日。

二、公司股权质押累计情况

截止

2013

年

7

月

11

日，李再春先生共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81,945,012

股，本次质押

3,800

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46.3725%

；李再春先生累计质押

8,1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0366%

，剩余

945,012

股未质押。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

押状况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000876� � �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13-23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集体接待日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3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15:00-17:00

举行集体

接待日活动，活动当天内容将围绕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

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

"

一对多

"

形式的沟通与交流。 同时，从

7

月

17

日

-7

月

25

日期间，将作为

2013

年我司董秘值班周，在此期间公司将通过投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

http://irm.p5w.net/dqhd/sichuan/

），在线及时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

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四川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dqhd/sichuan/

）

,

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保护接待日。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

的人员有：向川、王普松、李红梅。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30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呼和浩特力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力帆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接到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乘用车”）持股

５７％

的控股子公司呼

和浩特市力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呼市部件公司”）的通知，目前呼市部件公司项目

无法继续推进，经呼市部件公司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决定终止该项目，并进行资产清算等后续

工作。

【呼市部件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１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１

，

１５２．６３

万元，其中力帆乘用

车出资人民币

１２

，

０５７

万元，占呼市部件公司

５７ ％

股权；内蒙古天睿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

资人民币

８

，

３６４．９５

万元，占呼市部件公司

３９．５５％

股权；内蒙古奈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

币

７３０．６８

万元，占呼市部件公司

３．４５％

股权；呼市部件公司注册地址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裕隆

工业园区办公大楼内，法定代表人为卢国瑞，经营范围为汽车设计、研究、开发；汽车零部件制

造。 】

呼市部件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０

营业利润

－４７１．２７

净利润

－４７１．２７

资产总计

２５

，

８５２．３９

负债总计

２

，

００２．３１

所有者权益

２３

，

８５０．０８

呼市部件公司项目终止对公司生产经营影响较小，公司将依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28� � �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13-029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3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15:

00-17:00

举行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当天内容将围绕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

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

"

一对多

"

形式的沟通与交

流。同时，从

7

月

17

日

-7

月

25

日期间，将作为

2013

年我司董秘值班周，在此期间公司将通过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dqhd/sichuan/

），在线及时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

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四川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

//irm.p5w.net/dqhd/sichuan/

），参与公司本次集体接待日。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总经理

周维刚先生、董事会秘书伍和平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20� � � �证券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13-046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

，

７６４．６８

万元

１１８％

—

１３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９

元

—

０．２０

元

０．０９

元

１１１％

—

１２２％

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公司完成了收购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新华联控股”）控股子公司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华建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事项。公司与华建公司在

合并前后均受新华联控股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因此公司对华建公司的合并为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 鉴于此，本公司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对比较期报表进行了追

溯调整。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投资收益等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净利润相应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估算数据，具体情况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

细披露。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11日

2013年 7 月 12 日 星期五

B27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B26版）

本基金管理人内设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运用风险模型及监测指标定期或根据需要对基金绩效进行评估，并向基金经理

反馈。

（2）构建投资组合

投资决策委员会在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框架下，审批确定基金资产配置和行业配置方案，并审批重大单项投资决定。

基金经理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下，参考研究部和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的研究分析，制定基金的投资策略，在其权限

范围进行基金的日常投资组合管理工作。

（3）交易

基金经理制定具体的操作计划并通过交易系统或书面指令形式向中央交易室发出交易指令。 中央交易室依据投资指令

具体执行买卖操作，并将指令的执行情况反馈给基金经理。

（4）组合监控与调整

基金经理负责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汇报基金投资执行情况。监察部对基金投资进行日常监督。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定期对

基金投资进行绩效评估和风险分析，并通过监察部呈报给合规审查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及督察长办公室、投资决策委员会、基

金经理及相关人员。在监察部和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提供的绩效评估和风险分析报告的基础上，基金经理定期对证券市场变

化和基金投资阶段成果和经验进行反思，对基金投资组合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

(六)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税后收益率。

本基金选择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作为业绩比较基准的原因如下：

本基金是保本型基金产品，保本周期为三年，保本但不保证收益率。以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税后收益率作为本基金的业

绩比较基准，能够使本基金保本受益人理性判断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合理地衡量比较本基金保本保证的有效性。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

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但不需要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七)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一只保本混合型基金，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属于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都比较低的品种。

(八)投资限制

1、组合限制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1、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权证和可转换债券等权益类资产合并计算的投资

比例为基金资产的0-30%；债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65%-100%；

自本基金成立起的六个月内，或自新的保本周期的集中申购期末起的六个月内，股票等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上限不超过

基金资产净值的10%；

2、权证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0-3%；

3、债券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65%；

4、现金以及到期日不超过1年的政府债券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

5、本基金投资的债券的信用等级须为AAA级；

6、持有的债券剩余期限不超过保本周期的剩余期限（债券的到期日早于保本周期的到期日）；

7、本基金不投资资产支持证券；

8、本基金不投资地方政府债券；

9、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10%；

10、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共同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

11、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40%；

12、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5%，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

同一权证的比例不超过该权证的10%。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遵从其规定；

13、本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所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拟发行股票公

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14、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它投资限制。

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制订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防范流动性风险、法

律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

如果法律法规对本基金合同约定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

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资比例

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10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的

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2、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1)承销证券；

(2)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3)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4)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5)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6)买卖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

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7)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8)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9)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二、变更后的“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

(一)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品种，在控制风险，保持资产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一定的当期收入和基金资产的长

期稳健增值。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及交易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

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债、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和债券回购等固定收益证券品种，股票（包

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证券品种，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

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投资于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其中投资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的合计市值不低于

基金资产净值的50%，可转换债券不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20%；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之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

资产净值的5%。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的20%，包括参与一级市场股票申购、投资二级市场

股票、持有可转换公司债转股后所得股票以及权证等。

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的，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本基金的投资范围。

(三)投资策略

在固定收益投资方面,本基金将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市场利率变化趋势、债券市场资金供求等因素分析研判债券市

场利率走势，并对各固定收益品种收益率、流动性、信用风险、久期和利率敏感性进行综合分析，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构

建及调整固定收益投资组合。在权益类投资方面，本基金将通过积极的新股申购和个股精选来增强基金资产的收益。

1、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多个角度考虑宏观经济面、政策面、市场面、资金面和企业面等多种因素综合分析评

判证券市场的特点及其演化趋势，分析股票、债券等资产的预期收益与风险的匹配关系，在此基础上，在投资比例限制范围

内，确定或调整投资组合中股票和债券的比例。

本基金考虑的宏观经济因素包括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货币供应量(M0，M1，M2)

的增长率等指标，本基金将以全球化的视野，结合全球经济周期和国内经济周期，综合考虑宏观经济指标。

本基金考虑的政策面因素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变化趋势等。

本基金考虑的市场因素包括市场的资金供求变化、市场平均P/E、P/B等指标相对于长期均值水平的偏离度、市场情绪等。

2、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策略

（1）债券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在债券配置上将采取久期偏离、收益率曲线配置和类属配置等积极投资策略.

1）久期偏离策略

久期偏离是根据对利率水平的预期，在预期利率下降时，增加组合久期，以较多地获得债券价格上升带来的收益，在预期

利率上升时，减小组合久期，以规避债券价格下降的风险。

本基金通过对影响债券投资的宏观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分析判断，形成对未来市场利率变动方向的预期，主动

地调整债券投资组合的久期，提高债券投资组合的收益水平。

本基金主要考虑的宏观经济政策因素包括：经济增长、就业、固定资产投资、市场销售、工业生产、居民收入等反映宏观经

济运行态势的重要指标，银行信贷、货币供应和公开市场操作等反映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重要指标，以及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等反映通货膨胀变化情况的重要指标等。

2）收益率曲线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债券市场微观因素的分析判断，形成对未来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的预期，相应地选择子弹型、哑铃型或梯

形的短-中-长期债券品种的组合期限配置，获取因收益率曲线的形变所带来的投资收益。

本基金主要考虑的债券市场微观因素包括：收益率曲线、历史期限结构、新债发行、回购及市场拆借利率等。

3）类属配置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金融债、企业债等债券品种与同期限国债之间收益率利差的扩大和收窄的预期，主动地增加预期利差将收

窄的债券类属品种的投资比例，降低预期利差将扩大的债券类属品种的投资比例，获取不同债券类属之间利差变化所带来的

投资收益。

（2）债券品种选择

在以上债券资产久期、期限和类属配置的基础上，本基金根据债券市场收益率数据，运用利率模型对单个债券进行估值

分析，并结合债券的信用评级、流动性、息票率、税赋、提前偿还和赎回等因素，选择具有良好投资价值的债券品种进行投资。

本基金还将深入分析公司债券、企业债券等发行人所处行业发展前景、发展状况、市场地位、财务状况、管理水平和债务

水平等因素，并结合内部信用评价模型进一步评价债券发行人的信用风险。为控制基金债券投资的信用风险，本基金投资的

企业债券需经国内评估机构进行信用评估，要求其信用评级为投资级以上。如果债券获得主管机构的豁免评级，本基金根据

对债券发行人的信用风险分析，决定是否将该债券纳入基金的投资范围。

（3）动态增强策略

在以上债券投资策略的基础上，本基金还将根据债券市场的动态变化，采取多种灵活策略，获取超额收益，主要包括：

1）骑乘策略

骑乘策略是指当收益率曲线相对陡峭时， 买入期限位于收益率曲线陡峭处的债券， 也即收益率水平处于相对高位的债

券，随着债券剩余期限缩短，债券的收益率水平将会较投资期初有所下降，通过债券的收益率的下滑，获得资本利得收益。

2）息差策略

息差策略是指通过不断正回购融资并持续买入债券的操作，只要回购资金成本低于债券收益率，就可以达到杠杆放大的

套利目标。

本基金将根据对市场回购利率走势的判断，适当地选择杠杆比率，谨慎地实施息差策略，提高投资组合的收益水平。

（4）可转换债券的投资管理

可转换债券兼具权益类证券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特性，具有抵御下行风险、分享股票价格上涨收益的特点。本基金在对

可转换公司债券条款和发行债券公司基本面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定价模型进行估值分析，投资

具有较高安全边际（债券剩余本息之和与该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的差）和良好流动性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获取稳健的投资回

报。

为保持债券基金的收益风险特征，本基金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

（5）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资产支持证券的资产池的资产特征进行分析，估计资产违约风险和提前偿付风险，并根据资产证券化的收

益结构安排，模拟资产支持证券的本金偿还和利息收益的现金流过程，利用合理的收益率曲线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估值。本

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时，还将充分考虑该投资品种的风险补偿收益和市场流动性，控制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的风险，获取较

高的投资收益。

3、股票投资策略

（1）新股申购策略

在股票发行市场上，股票供求关系不平衡经常导致股票发行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价差，从而使得新股申

购成为一种风险较低的投资方式。本基金将研究首次发行(IPO)股票及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基本面，根据股票市场整体定价水

平，估计新股上市交易的合理价格，同时参考一级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制定相应的新股申购策略。本基金对于通过参与新股认

购所获得的股票，将根据其市场价格相对于其合理内在价值的高低，确定继续持有或者卖出。

（2）个股精选策略

本基金将适当参与股票二级市场投资，增强基金资产收益。本基金股票投资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精选蓝筹类的上

市公司，构建投资组合。

本基金所指的蓝筹股是指市值比较大、成交活跃、业绩优良、管理规范、财务稳健、在行业内占有重要支配地位的公司股

票。在确定了备选股票的蓝筹特性的基础上，本基金分别从“成长” 和“价值” 两个方面对备选的股票进行选择，精选出具有

较高投资价值的蓝筹股作为重点投资对象。

本基金使用的成长股评价指标，包括但不限于预期当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过往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营

业利润增长率等指标。本基金应用上述指标，选择成长特征鲜明的股票作为深入研究的对象，重点考察上市公司在中短期经

营业绩增长的持续性。主要投资估值处于合理水平或被低估的优质成长股作为投资对象。

本基金使用的价值股评价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市净率、预期股息收益率、市销率、预期市盈率等指标。从本基金应用上述

指标选择价值特征鲜明的股票作为深入研究的对象。然后，本基金通过行业研究、上市公司调研、财务报表分析、国内外同业

比较等方法，从中选择基本面较好的优质价值股票作为投资对象。

4、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数量化期权定价公式对权证价值进行计算，并结合行业研究员对权证标的证券的估值分析结果，选择具有良

好流动性和较高投资价值的权证进行投资。采用的策略包括但不限于下列策略或策略组合：

（1）本基金采取现金套利策略，兑现部分标的证券的投资收益，并通过购买该证券认购权证的方式，保留未来股票上涨

所带来的获利空间。

（2）本基金根据权证与标的证券的内在价值联系，合理配置权证与标的证券的投资比例，构建权证与标的证券的避险组

合，控制投资组合的下跌风险。同时，本基金积极发现可能存在的套利机会，构建权证与标的证券的套利组合，获取较高的投

资收益。

(四)投资决策依据和投资程序

1、投资决策依据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2）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微观经济运行环境和证券市场发展态势；

（3）投资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及风险水平等。

2、投资决策程序

（1）研究与分析

本基金管理人内设研究部，通过对宏观经济状况、货币政策和证券市场情况的分析，制定投资策略和投资建议。

本基金管理人内设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运用风险模型及监测指标对市场风险实施监控。市场部根据每日基金申购赎回

的数据，提供分析报告，供基金经理参考。

（2）构建投资组合

投资决策委员会在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框架下，决定基金资产配置方案，并审批重大单项投资决定。

基金经理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下，参考研究部和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的研究分析，制定基金的投资策略，在其权限

范围内进行基金的日常投资组合管理工作。

（3）交易

基金经理制定具体的操作计划并通过交易系统或书面指令形式向中央交易室发出交易指令。 中央交易室依据投资指令

具体执行买卖操作，并将指令的执行情况反馈给基金经理。

（4）组合监控与调整

基金经理负责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汇报基金投资执行情况。监察部对基金投资进行日常监督。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定期对

基金投资进行绩效评估和风险分析，并通过监察部呈报给合规审查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及督察长办公室、投资决策委员会、基

金经理及相关人员。在监察部和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提供的绩效评估和风险分析报告的基础上，基金经理定期对证券市场变

化和基金投资阶段成果和经验进行反思，对基金投资组合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

(五)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收益率*85%+沪深300指数收益率*10%+银行活期存款税后收益率*5%。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是由全球著名指数提供商标准普尔和中信证券共同设立的独立合资公司中信标普指数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提供。中信标普国债样本涵盖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国债品种，交易所的国债交易连续，反映了市场利率的变化，能够

标示出利率市场的整体收益风险水平。

沪深300指数是在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中选取300只A股作为样本编制而成的成份股指数。 沪深300指数样本覆盖了沪深

市场六成左右的市值，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能够充分反映A股市场整体走势。

若未来市场发生变化导致此业绩比较基准不再适用或有更加适合的业绩比较基准，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发展状况

及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调整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六)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和中短期债券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七)投资限制

1、本基金通过分散投资降低基金资产的非系统性风险，同时保持基金资产良好的流动性。本基金的投资组合遵循下列规

定：

(1)�本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

产净值的10%；

(2)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家公司发行的债券的比例合计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10%；

(3)�本基金与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共同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超过该证券的10%；

(4)�本基金投资于债券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投资于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证券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

20%；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之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

(5)�在全国银行间市场进行债券回购融入的资金余额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40%；

(6)�本基金投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

(7)�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10%；

(8)�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10%；

(9)�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各类资产支持证券

合计规模的10%；

(10)�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市值不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20%；

(11)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BBB以上(含BBB)的债券或资产支持证券。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

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12）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5%，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3%，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同一权证的比例不超过该权证的10%；

(13)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拟发行

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制订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防范流动性风险、法

律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性规定，本基金将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上述比例限制另有

规定的，本基金将从其规定。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资比例

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10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的

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2、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本基金禁止从事下列行为：

(1)承销证券；

(2)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3)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4)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5)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6)买卖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

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7)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8)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行使股东权利的处理原则及方法

1、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股东权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2、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不参与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

3、有利于基金财产的安全与增值；

4、不通过关联交易为自身、雇员、授权代理人或任何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牟取任何不当利益。

四、基金的融资、融券

本基金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融资、融券。

五、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截止2013年3月31日）

本投资组合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1

权益投资

88,083,782.79 12.88

其中

：

股票

88,083,782.79 12.88

2

固定收益投资

584,194,284.70 85.44

其中

：

债券

584,194,284.70 85.44

资产支持证券

- -

3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5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5,305,426.81 0.78

6

其他资产

6,189,273.22 0.91

7

合计

683,772,767.52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47,335,637.52 8.15

D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8,970,762.02 1.54

G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5,774,953.80 0.99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6,002,429.45 4.48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88,083,782.79 15.17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601989

中国重工

3,550,000 17,430,500.00 3.00

2 002230

科大讯飞

378,724 13,660,574.68 2.35

3 300188

美亚柏科

507,269 12,341,854.77 2.12

4 000423

东阿阿胶

200,000 10,420,000.00 1.79

5 600993

马应龙

540,082 8,970,762.02 1.54

6 002308

威创股份

599,822 6,969,931.64 1.20

7 600750

江中药业

300,300 6,846,840.00 1.18

8 000099

中信海直

749,994 5,774,953.80 0.99

9 002179

中航光电

394,733 5,668,365.88 0.98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40,008,000.00 6.89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40,008,000.00 6.89

4

企业债券

483,783,812.20 83.29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30,027,000.00 5.17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30,375,472.50 5.23

8

其他

- -

9

合计

584,194,284.70 100.58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126014 08

国电债

758,840 73,136,999.20 12.59

2 088023 08

晋煤债

1 700,000 71,085,000.00 12.24

3 122992 08

苏交通

700,000 70,350,000.00 12.11

4 126013 08

青啤债

553,050 53,457,813.00 9.20

5 098009 09

上实债

500,000 50,225,000.00 8.65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进行股指期货投资。

（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银河保本不能投资股指期货，因此不存在需要披露的信息。

9、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

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2）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1

存出保证金

48,528.76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6,121,520.33

5

应收申购款

19,224.13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6,189,273.22

（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113003

重工转债

30,375,472.50 5.23

（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六、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证阅读本招募说明书。有关业绩数据经托管人

复核。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1-5-31

至

2011-12-

31

1.50% 0.09% 2.84% 0.01% -1.34% 0.08%

2012-1-1

至

2012-12-31 4.43% 0.12% 4.70% 0.01% -0.27% 0.11%

2013-1-1

至

2013-3-31 3.02% 0.30% 1.10% 0.02% 1.92% 0.28%

2011-5-31

至

2013-3-31 9.20% 0.15% 8.85% 0.01% 0.35% 0.14%

注：本基金合同于2011年5月31日生效。

第九节 基金的费用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2%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5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到期选择期及过渡期内，本基金不计提管理费和托管费。

若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所持有本基金份额转为变更后的“银河强化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7%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2%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同上,此项调整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3、保证费：0.2%，保证费用由基金管理人从基金管理费收入中列支。

4、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

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

(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

实施日2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第十节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及《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进行更新编写，更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1、“第三节、基金管理人” 修改基金经理信息：1）孙伟仓自2012年12月22日起担任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2）索峰先生基金经理年限调整。

2、“第四节 基金托管人”之“一、基金托管人情况”进行了修改。

3、“第六节 相关服务机构” 2、场外代销机构增加了(17)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3）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其

他情况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新。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4、“第十三节 基金的投资”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报告截止日为2013年3月31日，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

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未经审计；更新了“基金的业绩” ，对基金成立以来至2013年3月31日的基金业绩表现进行了披

露。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第二十七节 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列示了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及本基金管理公司在指定报纸上披露的临时报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